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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IC/ENT/R/001/12 
 

進展報告 
 

  負責人 

1.1  通過上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
 

 

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CIC/ENT/R/005/11，並通過 2011 年 12 月 5 日 
(星期一) 在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聯合鹿島大廈 15 樓舉行之

上次會議的進展報告。 

 

 

1.2 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
 

 

 1.2.1 <建立香港為本的建築物料碳標籤框架的研究>之最新
概況 
 
在議程項目 1.3 下討論。 
 

 
 

 1.2.2 成立建築資訊模型工作組 
 
在議程項目 1.5 下討論。 
 

 

 1.2.3 <建造標準的檢討>之最新進展 
 
議會秘書處正收到各工務部門就其顧問研究的進展概況

及最新活動的回應，並會整合收到的資料來更新報告。 
 

 
 

 1.2.4 泥頭車超載的提示 
 
在議程項目 1.9 下討論。 
 

 

 1.2.5 研究政策建議 
 
在議程項目 1.8 下討論。 
 

 

1.3  建立香港為本的建築物料碳標籤框架的研究 
 

 

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/ENT/P/001/12 及 CIC/ENT/P/002/12。香

港大學 (港大) 的研究員於會上向成員簡報研究方法、碳評估框

架、基準及執行策略等等。 
 
根據成員的意見，港大回應如下: 
 
(a) 碳標籤內的碳評級基準仍在開發中，評級設計的整體描述及

理據會在研究報告中說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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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責人 

 
(b) 是項研究的碳審計框架已選定六項常用的建築物料，包括混

凝土、加固鋼筋、結構鋼、玻璃、鋁及瓷磚，以作檢核。會

上闡明研究範圍只為上述六項建築物料制定框架，而非訂出

個別的碳標籤。 
 
(c) 碳評估的準確度可從碳審計及/或獨立評審機構進行之評估

而改善。 
 
(d) Carbon Trust 協助商界及公營部門削減其碳排放量，節省能源

及商業化低碳技術。 Carbon Trust 並非專門於建築原材料的

碳排放量，但是項研究會指出應用於香港的建築原材料的碳

排放量。 
 
(e) 建築原材料的碳排放量應按材料的種類及特性如強度、重量

及尺寸等而分類。 
 
(f) 本研究的範圍是為建造業原材料建立框架，而非為製成品/半

製成品而設。不過，根據本研究的意念，也可進一步擴展框

架，以評估製成品/半製成品。 
 

(g) 碳標籤在世界各地是頗新的計劃。在外國採用此計劃乃屬自

願，並無立法規定。  
 

1.4  外牆瓷磚黏合技術研究 
 

 

 成員於會上備悉文件編號 CIC/ENT/P/003/12。 
 
議會秘書處報告，只有一名專責小組成員對研究報告及參考手冊
有所保留。議會秘書處與該成員進一步討論後，該成員認為毋須
就其意見再開會討論，他會尊重其他專責小組成員及環境及技術
委員會的意見。就研究報告及參考文件，所有其他專責小組成員
都沒有進一步的意見。此外，專責小組需進一步討論，才會建議
環境及技術委員會會否出版任何部份的參考手冊或不出版手冊。 
 
鑑於文件種類由「指引」轉為「參考文件」並需進一步研究，所

以現階段不會就此文件作公眾諮詢。專責小組建議以第二階段的

研究鋼要取代增補報告。AECOM 同意交付的修訂，並且同意

此修訂不會影嚮合約費用。成員備悉根據議會現時的採購程序，

第二階段研究的採購程序會以公開招標形式進行。 
 

 
 
 

外牆瓷磚黏

合技術專責

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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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責人 

成員同意接納: 
 

1. 研究報告及參考文件  
2. 以第二階段的研究鋼要取代增補報告 

 
1.5  建築資訊模型工作組 

 
 

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/ENT/P/004/12。 
 
於上次環境及技術委員會會議中，成員同意成立工作小組去建議

採用建築資訊模型的實施策略及路線圖，以及研究使用此模型時

的限制及相應解決方案的框架。 
 
馮宜萱女士同意出任建築資訊模型工作小組的主席。另建議邀請

以下機構加入工作小組: 
 

(i) 建築署 
(ii) 屋宇署 
(iii) 地鐵有限公司 
(iv) 香港建造商會 
(v) 香港建築師學會 
(vi) 香港測量師學會 
(vii) 香港工程師學會 
(viii) 香港建築信息模擬學會 
(ix) 香港理工大學 
(x) 香港大學 

 
經仔細考慮後，成員建議除了上述機構外，也邀請以下機構/企
業加入小組: 
 

(a)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或其成員 
(b) 建築師事務所商會 
(c) 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 
(d) 路政署 (發展局協助邀請) 

 
成員期望工作小組的工作能於 6 至 9 個月內組成。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議會秘書處

 

1.6  為生產混凝土及水泥沙漿而進行的河砂替代品研究計劃 (第一
階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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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責人 

 
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/ENT/P/005/12、CIC/ENT/P/006/12 及

CIC/ENT/P/007/12。 
 
研究員在 2011 年 12 月初已呈交開展報告。第二次會議於 2011
年 12 月 30 日召開。至目前為止，研究工作如期進展。 
 
在檢討開展報告及經商議後，專責小組提出意見如下: 
 
(a) 鑒於業界現時大量使用水泥沙漿，研究範圍應集中在生產水

泥沙漿方面; 
(b) 進行有限的實驗室測試，以核實研究報告所述的論據; 
(c) 訂立為期展望未來三年的技術發展方向路線圖。 
 
成員同意建議之替代品應在價格和穩定供應方面須切合市場的

實際需要。 
 
另外，也應考慮替代品對工人生產力的影響，如所需工作時間及

工藝要求方面。 
 

- 
 

1.7  採用預製及組合式建築策略工作組 
 

 

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/ENT/P/008/12。 
 
工作小組在 2011 年 12 月 13 日舉行第一次會議，並致力於三至

四次的會議內完成討論。 
 
工作小組主席報告，已為未來的會議制定議程項目。第一次會議

已討論應用的領域及範圍；接著的會議會就生產力、成本、質量、

工地安全、環保、政府支援、立法、持份者意見及創新方面，討

論採用此建築方式的倡議；第三次會議會就使用時的技術及空間

方面、安全、交通、對社會的影響、規例、規劃及持份者意見方

面，討論有關的限制。工作小組的目標是在第四次會議總結討論。 
 
成員備悉部分持份者雖然明白香港有地方的問題，但他們或會認

為預製構件及預制場應設於香港，而非中國大陸。 
 
 

 

1.8  研究政策建議 
 

 

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/ENT/P/009/12。 李貴義博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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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

  負責人 

 
李貴義博士報告成員，研究政策建議修訂已備妥，並會於會後傳

閱給成員檢討及提出意見。 
 
 

 

1.9  運送建築廢物的環境提示 
 

 

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/ENT/P/010/12。 
 
於上次環境及技術委員會會議中，為回應環保署來函有關泥頭車

超載的問題，成員決定向業界發出「環境提示」。環保署隨後再

另函議會有關泥頭車在運送建築廢物時的整潔情況。由於環保署

關注的兩個問題情況相似，成員建議以一個「環境提示」包含這

兩個情況。 
 
成員檢討建議之提示並提出以下意見: 
 
1. 提示的目標對象應是業界前線工作人員; 
2. 表達應能引人注目及易於閱讀; 如有更多繪圖 (甚或卡通/議

會圖像) 及較少文字則更佳; 
3. 建議使用更簡單的免責聲明; 
4. 內容應包括違規的最高懲罰。 
 
議會秘書處會因應上述意見修訂提示，再供成員檢討。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議會秘書處

 

1.10  其他事項 
 

 

 1.10.1 增補成員及部分議會成員的任期會於 2012 年 1 月 31 日

完結。主席感謝他們盡心為環境及技術委員會貢獻。 
 

 
 

 

 1.10.2 由於香港綠色建築議會的事務日漸繁忙，主席辭去環境

及技術委員會主席之位。成員感謝主席於過去數年的領

導。 
 

 

1.11  2012 年下次會議暫定日期 
 

 

 2012 年 3 月 29 日下午 2 時 30 分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聯

合鹿島大廈 15 樓建造議會總部舉行。 
全體人員備

悉 

至此別無其他事項，會議於下午 4 時 30 分結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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